
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

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☑是 □否

理由：

经对增设智能测控工程专业的相关材料进行审议，专家组形成如下意见：

1、专业设置契合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

专业聚焦智能制造、工业互联网等国家战略，紧密对接《“十四五”智能制造

发展规划》、《湖北省“十四五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》等政策要求，针对我国

智能制造领域450万人的人才缺口（2025年预测），以及湖北省、武汉市先进制造业

对智能测控人才的迫切需求，培养方向明确，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。

2、学科基础与办学条件成熟

依托学校电子信息工程、物联网工程等相近专业的办学基础，现有教师29人，

其中具有高级职称17人，博士学位率约为21%。拥有4325多平的实验教学中心和5个

校企合作实践基地，实验设备总价值约2021万，具备开设该专业的软硬件条件。

3、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清晰

以智能信息感知与处理为核心，融合电子技术、计算机、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

知识，培养具备智能测控系统设计、开发及应用能力的应用型人才，毕业要求涵盖

工程知识、问题分析、创新意识等11个维度，符合新工科人才培养标准。

4、课程体系科学完善

核心课程包括电路理论、智能感知技术、嵌入式系统设计等，同时设置智能测

控课程设计、生产实习等实践环节，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，且融入创新创业教育，

体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。

5、建议

进一步加强与地方企业的深度合作，拓展实践教学基地，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

力；持续引进高层次人才，完善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与行业背景。

综上，专家组认为学院增设智能测控工程专业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，培养方案

合理，办学条件具备，同意通过评议。

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☑是 □否

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

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

教师队伍 ☑是 □否

实践条件 ☑是 □否

经费保障 ☑是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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